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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

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鲁西集团

”

关联交易内容

：

公司子公司鲁西化工

（

欧洲

）

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鲁

西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山东鲁西融资租赁公司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近期

，

公司全资子公司鲁西化工

（

欧洲

）

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鲁西集

团共同投资设立山东鲁西融资租赁公司

（

暂定名

，

具体以工商核准为准

，

以下简称

“

鲁西租

赁

”）。

新公司鲁西租赁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美元

，

其中鲁西集团出资

１５００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

鲁西化工

（

欧洲

）

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５００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

鲁西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

鲁西化工

（

欧洲

）

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子公司

，

此次共

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经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

，

关联董事张金成先生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白颐女士

、

张方先生

、

李广源先生

、

汤广先生

事前认可了该项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根据

《

公司章程

》

规定

，

本事项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

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本次关联交易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有关

部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

聊城市鲁化路

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金成

注册资本

：

１０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钢材

、

机械设备和化工原料

（

未经许可的危险品除外

）

的生产和销售

；

自有房屋

、

土地的租赁

，

化工技术咨询和服务

；

企业管理软件的开发及服务

。

股权结构

：

２

、

公司名称

：

鲁西化工

（

欧洲

）

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德国

法定代表人

：

张雷

注册资本

：

５

万欧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机械设备和化工设备的进口

股权结构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控股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拟投资设立公司名称

：

山东鲁西融资租赁公司

（

暂定名

，

具体名称以工商核准为准

）

２

、

拟投资公司注册地址

：

聊城市东阿县铜城镇阿胶街

９６

号

３

、

注册资本拟为

２０００

万美元

，

其中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１５００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

鲁西化工

（

欧洲

）

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５００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

４

、

拟投资公司主要经营范围

：

融资租赁业务

；

租赁业务

；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

；

租赁财产

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

租赁交易咨询

。（

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１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

，

遵循了公平

、

公允

、

协商一致的原则

；

２

、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的原则

。

五

、

关联交易协议情况

投资各方尚未签署共同投资设立鲁西租赁的相关协议

。

六

、

关联交易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本次投资有利于充分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

，

新公司未来拟将从事租赁业务

；

２

、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

、

公平合理

、

协商一致的原则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会损害非关联股

东利益

。

七

、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该关联人无其他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

八

、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次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

：（

１

）

该关联交易遵循自愿

、

公平合理

、

协商

一致的原则

，

没有发现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２

）

在审议该议案时

，

公司董事会根据

《

公司法

》、《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

３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公平

、

公正

、

公开

，

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30� � �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14-013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到董事

１１

人

，

实到董事

１１

人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金成先生主持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公司的议案

》。

近期

，

公司全资子公司鲁西化工

（

欧洲

）

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鲁西集团

共同投资设立山东鲁西融资租赁公司

（

暂定名

，

具体以工商核准为准

，

以下简称

“

鲁西租赁

”）。

新公司鲁西租赁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美元

，

其中鲁西集团出资

１５００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

鲁西化工

（

欧洲

）

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５００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

鲁西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

鲁西化工

（

欧洲

）

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子公司

，

此次共

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

本议案表决时

，

关联董事张金成先生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白颐女士

、

张方先生

、

李广源先生

、

汤广先生事前认可了该项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根据

《

公司章程

》

规定

，

本事项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

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本次关联交易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有关

部门批准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１

）

该关联交易遵循自愿

、

公平合理

、

协商一致的原则

，

没有发现

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

章程

》

的规定

。（

２

）

在审议该议案时

，

公司董事会根据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等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

（

３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公平

、

公正

、

公开

，

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１０

票

，

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

０

票

。

特此公告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0538� � �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2014-15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的

《

证券

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９４

，

２６６

，

４７９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

派

５．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

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４．００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５０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６９４

，

２６６

，

４７９

股

，

分红后股本增至

１

，

０４１

，

３９９

，

７１８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及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

四

、

权益分派实施办法

１

、

本次所送股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在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

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

（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

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致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

（

或其它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３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 东 名 称

１ ０８＊＊＊＊＊６７４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１８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３５１

蒋 珍

五

、

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六

、

股份变动情况表

。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送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

，

９４０ ０．００３３ １１

，

４７０ ３４

，

４１０ ０．００３３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９４

，

２４３

，

５３９ ９９．９９６７ ３４７

，

１２１

，

７６９ １

，

０４１

，

３６５

，

３０８ ９９．９９６７

三、股份总数

６９４

，

２６６

，

４７９ １００ ３４７

，

１３３

，

２３９ １

，

０４１

，

３９９

，

７１８ １００

七

、

本次实施送股后

，

按新股本

１

，

０４１

，

３９９

，

７１８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３

年年度

，

每股净收益为

２．２３

元

。

八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

３６８６

号本公司办公楼

咨询联系人

：

赵 雁 朱芮影

咨询电话

：

０８７１－６６２２６１０６

传真电话

：

０８７１－６６３２４１６９

九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20日

云南白药

（

投资者

）

官方微信服务平台

：

白药微启

证券代码:002722� � � �证券简称:金轮股份 公告编码:2014-036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２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６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２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４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２７

蓝海投资江苏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９５

安富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２８８

上海东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０７０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４２４

海门金源投资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７１９

上海金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８５６

上海攀成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８ ０８＊＊＊＊＊２６６

上海聚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五

、

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

６

号

咨询联系人

：

邱九辉

、

潘黎明

咨询电话

：

０５１３－８０７７６８８８

传真

：

０５１３－８０７７６８８６

特此公告

。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1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Ａ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

根据

《

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及

《

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招募说明书

》”）

的

规定

，

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分级运作期内每满

６

个月之日

（

但不包括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２

年后对应日

）

为本基金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的

开放日

，

如该日为非工作日

，

则为该日之前的最近一个工作日

。

在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开放日

，

基

金管理人将对嘉实新兴市场

Ａ

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

现将折算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折算基准日

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基金份额本次折算基准日为嘉实新兴市场

Ａ

开放日

，

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二

、

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嘉实新兴市场

Ａ

所有份额

。

三

、

折算方式

折算基准日日终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美元

，

折算后

，

基金份额持

有人持有的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折算比例

＝

折算基准日折算前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

／ １．０００

嘉实新兴市场

Ａ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折算前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份额数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

折算比例

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计算结果中

，

不足

０．０１

份的

零碎份

，

按各个零碎份从大到小的排序

，

依次向相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记增

０．０１

份

，

直到所有

零碎份的合计份额分配完毕

，

计算的结果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

折算基准日折算前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９

位

，

小数点第

９

位以后舍去

，

由此计算得到的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折算比例将保留到小数点后

９

位

。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

，

折算基准日折算前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

、

嘉实新兴市

场

Ａ

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1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Ａ份额

第一个开放日后年约定收益率的公告

根据

《

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关于嘉实新兴市场双币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

（

以下简称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

年约定收益率

的相关规定

，

计算公式为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的约定年收益率

＝

同期美元利率参照银行公布的一年期美元定期存

款利率的平均值

＋

浮动利差

美元利率参照银行指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基金管理人根据市场情况

，

在基金份额发售之日前及每一个开放日前公告接下来

６

个月

的浮动利差的利差值

。

利差的取值范围从

１％

（

含

）

到

２％

（

含

）。

在基金合同生效日

，

基金管理人

将根据届时美元利率参照银行最新公布并执行的一年期美元定期存款利率和在基金份额发

售之日前公告的利差值设定并公告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的首次约定年收益率

，

该收益率即为

嘉实新兴市场

Ａ

基金合同生效后最初

６

个月的年收益率

，

适用于基金合同生效日

（

含

）

到第

１

个

开放日

（

含

）

的时间段

；

在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的每个开放日

（

最后

１

个开放日除外

），

基金管理

人将根据该日美元利率参照银行最新公布并执行的一年期美元定期存款利率及利差值重新

设定并公告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年收益率

，

该收益率即为嘉实新兴市场

Ａ

接下来

６

个月的年收益

率

，

适用于该开放日

（

不含

）

到下个开放日

（

含

）

的时间段

；

在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最后

１

个开放日

，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该日美元利率参照银行最新公布并执行的一年期美元定期存款利率及利

差值重新设定并公告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年收益率

，

该收益率适用于该开放日

（

不含

）

到基金合

同生效后

２

年期届满日

（

含

）

的时间段

。

本基金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的约定年收益率的计算

，

保留到小数点后

１

位

，

小数点后第

２

位四舍五入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以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开放日嘉实新兴市场

Ａ

折算后

的

１．０００

美元为基准采用约定年收益率单利进行计算

。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

同时结合国内美元存款利率市场情况

，

本基金嘉实新兴市场

Ａ

第一

个开放日后

６

个月浮动利差的利差值为

２％

。

例如

，

在本基金嘉实新兴市场

Ａ

第一个开放日当日

，

如果工行

、

中行

、

农行和建行公布的一

年期美元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为

０．７５％

、

０．８０％

、

０．８０％

和

０．８０％

，

则美元利率参照银行一年期美元

定存利率的平均值为

０．８％

，

则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第一个开放日后

６

个月的约定年收益率

＝

０．８％ ＋２％＝２．８％

本基金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第一个开放日后

６

个月的约定年收益率以届时公告为准

。

根据约定年收益率所计算的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持有人的可得收益仅为对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持有人可得收益的估计

，

并不代表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持有人的实际可得收益

。

基金管

理人并不承诺或保证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持有人的该等收益

，

如在本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

情况下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年收益的风险甚至

损失本金的风险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和

《

招募说明书

》

等

相关法律文件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1日

关于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债券之

嘉实新兴市场Ａ份额开放申购和

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３４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新兴市场

Ａ

嘉实新兴市场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３４１ ０００３４２

该分级基金是否在开放日开放申

购、赎回

是 否

注

：

投资者范围

：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

机构投资者

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

２

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

１

）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嘉实新兴市场

Ａ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当天开放申购与赎回

。

具体办理时间为开放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境外主要投资市场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的交易时间

，

但基金

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

赎回时除外

。

基金合同生效后

，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

、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

信息

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

２

）

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嘉实新兴市场

Ａ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当天开放申购与赎回

，

本基金分级运作期内

，

嘉实新兴

市场

Ａ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６

个月开放一次

（

分级运作届满日除外

）。

如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

，

开放日为不可抗力

或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

。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

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

赎回或者转换

。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

间提出申购

、

赎回或转换申请的

，

详见相关公告的有关规定

。

３

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首次申购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美元

，

追加申购

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美元

；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２

，

０００

美元

，

追

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美元

。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

，

对单一投资者的累计申购份额不设上

限

。

３．２

申购费率

嘉实新兴市场

Ａ

不收取申购费用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调整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调整前

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４

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赎回

，

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１０００

份

（

如该帐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

１

，

０００

份

，

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全部份额

）；

若

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

１

，

０００

份时

，

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

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

４．２

赎回费率

嘉实新兴市场

Ａ

不收取赎回费用

。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调整对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调整实

施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

５

基金销售机构

５．１

直销机构

（

１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９１

号金地中心

Ａ

座

６

层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２１５５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５２１５５７７

联系人 赵虹

（

２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２３

楼

０１－０３

单元

电话 （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６５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６８８８００２３

联系人 鲍东华

（

３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办公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一段

８６

号城市之心

３０Ｈ

电话 （

０２８

）

８６２０２１００

传真 （

０２８

）

８６２０２１００

联系人 王启明

（

４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

Ｔ１－１２０２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７０６８６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７０６６３

联系人 周炜

（

５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１０

号颐和国际大厦

Ａ

座

３５０２

室

电话 （

０５３２

）

６６７７７７６６

传真 （

０５３２

）

６６７７７６７６

联系人 陈建林

（

６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３１３

室

电话 （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５９３２８

传真 （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５９３３１

联系人 章文雷

（

７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１５８

号环球广场

２５

层

０４

单元

电话 （

０５９１

）

８８０１３６７３

传真 （

０５９１

）

８８０１３６７０

联系人 吴志锋

（

８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

２８８

号新世纪广场

Ａ

座

４２０２

室

电话 （

０２５

）

６６６７１１１８

传真 （

０２５

）

６６６７１１００

联系人 徐莉莉

（

９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２４１５－２４１６

室

电话 （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１６３

传真 （

０２０

）

８１５５２１２０

联系人 庄文胜

５．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

１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大楼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田国立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６６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９４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６

（

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姜建清 联系人 陶仲伟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６６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

３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注册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牛锡明 联系人 曹榕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４８３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５．３

其他与基金销售机构相关的事项

（

１

）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

、

营业时间等信息

，

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

（

２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

，

并另行公告

。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

况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

、

网点

，

并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

６．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起

，

本基金管理人在

Ｔ＋２

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本

公司网站对

Ｔ

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进行披露

。

７．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管理人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注册登记机构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基金分级运作期内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６

个月开

放一次

（

分级运作届满日除外

），

嘉实新兴市场

Ｂ

封闭运作

。

（

２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开放日指本基金分级运作期内每满

６

个月之日

（

但不包括自基金合

同生效之日起至

２

年后对应日

），

如该日为非工作日

，

则为该日之前的最近一个工作日

。

（

３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

，

其约定年收益率将在本基金的

募集期及每个开放日前设定并按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有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相关公

告

。

（

４

）

在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开放日

，

对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

以成交确认

。

在发生巨额赎回的情形时

，

按照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中

“

１０

、

巨额赎回的情形及处

理方式

”

对巨额赎回的有关规定执行

。

对于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申购申请

，

如果对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

后

，

经汇率折算后的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份额余额小于或等于

３ ／ ２

倍嘉实新兴市场

Ｂ

的份额余额

，

则对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

如果对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

，

经汇率折算后的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份额余额大于

３ ／ ２

倍

嘉实新兴市场

Ｂ

的份额余额

，

则在确认后并经汇率折算后的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余额不超过

３ ／

２

倍嘉实新兴市场

Ｂ

的份额余额范围内

，

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

其中

，

每份

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按照

Ｔ

日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折算成嘉实新兴市

场

Ｂ

的份额进行比较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每个开放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确认办法及确认结果见基

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基金销售机构对嘉实新兴市场

Ａ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

而仅

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嘉实新兴市场

Ａ

申购和赎回申请

。

嘉实新兴市场

Ａ

申购和赎回申请

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

（

５

）

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１

）“

确定价

”

原则

，

即嘉实新兴市场

Ａ

份额的申购

、

赎回价格以

１．０００

美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

２

）“

金额申购

、

份额赎回

”

原则

，

即申购以金额申请

，

赎回以份额申请

；

３

）

当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

４

）“

分币种申赎

”

原则

，

即以美元申购获得美元份额

，

赎回美元份额获得美元赎回款

；

５

）

赎回遵循

“

先进先出

”

原则

，

即按照投资人认购

、

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

则开始实施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

６

）

本公告仅对嘉实新兴市场

Ａ

的开放申购

、

赎回业务事项予以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

金详细情况

，

请认真阅读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刊登在

《

上海证券报

》

上的

《

嘉实新兴市场双币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进行查询

。

（

７

）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

请日

（

Ｔ

日

），

在正常情况下

，

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Ｔ＋２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

Ｔ

日提交

的有效申请

，

投资人应在

Ｔ＋３

日后

（

包括该日

）

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

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

因投资人怠于履行该项查询等各项义务

，

致使其相关权益受损的

，

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

、

基金销售机构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或不利后果

。

若申购不成功或

无效

，

则申购款项本金将退还给投资人

。

（

８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67� � �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2014-031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的情形

。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

二

）

会议召开方式

：

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三

）

会议时间

：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4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4:30

；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4

年

5

月

19

日

-2014

年

5

月

20

日

；

其中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11:

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5

月

19

日

15:00

至

2014

年

5

月

2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四

）

现场会议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

14

号建达大厦

18

层

1804

会议室

（

五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名

，

代表股份

65,057,08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6.96%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1

名

，

代表股份

96,300

股

，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李小龙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

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

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审议

，

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或网络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

：

1

、

关于

《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的议案

其中

，

同意

65,153,3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回避

0

股

。

2

、

关于

《

2013

年年度董事会报告

》

的议案

其中

，

同意

65,153,3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回避

0

股

。

3

、

关于

《

2013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其中

，

同意

65,153,3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回避

0

股

。

4

、

关于

《

2013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其中

，

同意

65,153,3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回避

0

股

。

5

、

关于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的议案

其中

，

同意

65,153,3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回避

0

股

。

6

、

关于

《

2014

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的议案

其中

，

同意

65,143,8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9500

股

；

弃权

0

股

；

回避

0

股

。

7

、

关于

《

2013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报告

》

的议案

其中

，

同意

65,146,3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7000

股

；

弃权

0

股

；

回避

0

股

。

8

、

关于续聘

2014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其中

，

同意

65,146,3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7000

股

；

弃权

0

股

；

回避

0

股

。

9

、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其中

，

同意

65,146,38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7000

股

；

弃权

0

股

；

回避

0

股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连莲律师

、

王雪莲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

、

行政法规

、《

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002063� � �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14-041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4-016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3

月

11

日开市时起停牌

。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发

布了

《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17

），

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发布了

《

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4-018)

，

于

2014

年

4

月

1

日

、

2014

年

4

月

9

日

、

2014

年

4

月

16

日发布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20

、

2014-022

、

2014-023

），

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发布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延期复

牌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4-029)

，

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

、

2014

年

4

月

30

日

、

2014

年

5

月

7

日

、

2014

年

5

月

14

日发布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32

、

2014-036

、

2014-037

、

2014-039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审计

、

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

涉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

、

评估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

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议案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并将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进展情况的公告

。

公司公告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

。

特此公告

。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关于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景祥Ａ份额折算及申购与赎回结果

的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指定

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发布了

《

关于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景

祥

Ａ

份额开放申购

、

赎回业务的公告

》（

以下简称

“《

开放公告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发布了

《

关

于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景祥

Ａ

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公告

》（

以下简称

“《

折算公

告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为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

（

以下简称

“

景祥

Ａ

”）

的

第一个赎回开放日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为景祥

Ａ

的第一个申购开放日及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

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景祥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根据

《

折算公告

》

的规定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折算后

，

景祥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

，

景祥

Ａ

的折算比例为

１．０２４４３２８８

。

折算前

，

景祥

Ａ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３３２

，

４７８

，

３６２．３６

份

，

折算

后

，

景祥

Ａ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３４０

，

６０１

，

７６５．２０

份

，

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景祥

Ａ

经折算后的

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

投资者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起

（

含该日

）

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持有的景祥

Ａ

份额的折算结

果

。

二

、

本次景祥

Ａ

开放申购与赎回的确认结果

根据

《

开放公告

》

的规定

，

所有经确认有效的景祥

Ａ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

据此

确认的景祥

Ａ

赎回总份额为

８３１

，

３５５

，

６７４．４１

份

。

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份额

（

以下简称

“

景祥

Ｂ

”）

的份额数为

５００

，

３１６

，

９９９．９９

份

。

根据公司公告

《

大成景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

“《

基金合

同

》”）

的规定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

》

生效之日起

，

景祥

Ａ

的份额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７ ／ ３

倍景祥

Ｂ

的份额余额

（

即

１

，

１６７

，

４０６

，

３３３．３１

份

）。

对于景祥

Ａ

的申购申请

，

如果对景祥

Ａ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

，

景祥

Ａ

的份额余

额与景祥

Ｂ

的份额余额的比例小于或等于

７

：

３

，

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景祥

Ａ

的申购申请全部予

以成交确认

；

如果对景祥

Ａ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

，

景祥

Ａ

的份额余额与景祥

Ｂ

的份

额余额的比例大于

７

：

３

，

则在经确认后的景祥

Ａ

的份额余额与景祥

Ｂ

的份额余额的比例不超过

７

：

３

的条件下

，

对全部有效景祥

Ａ

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

经本公司统计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景祥

Ａ

的有效赎回申请总份额为

８３１

，

３５５

，

６７４．４１

份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景祥

Ａ

的有效申购申请总额为

４２６

，

５９０

，

９０３．１１

元

。

本次景祥

Ａ

的全部有效申

购申请经确认后

，

景祥

Ａ

的份额余额将小于

７ ／ ３

倍景祥

Ｂ

的份额余额

，

为此

，

基金管理人对全部

有效申购申请予以成交确认

。

本基金管理人的注册登记机构已分别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２０

日

（

含该日

）

根据上述原则对

本次景祥

Ａ

的全部赎回与申购申请进行了确认

，

并为投资者办理了有关份额权益的注册登记

变更手续

。

投资者可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请与赎回的确认情况

。

投资者

赎回申请成功受理后

，

本基金管理人将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通过相关销售机构将赎回款项划

往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

。

本次景祥

Ａ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

，

景祥

Ａ

总份额为

７６７

，

１９２

，

６６８．３１

份

，

景祥

Ｂ

的基金份额未发生变化

，

仍为

５００

，

３１６

，

９９９．９９

份

，

景祥

Ａ

与景祥

Ｂ

的份额配比

为

１．５３３４

：

１

。

根据

《

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景祥

Ａ

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

（

含该日

）

的年收益率

（

单利

）

根据景

祥

Ａ

的第二个运作期起始日

，

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

１

年期银行定期存

款利率

３．００％

加上利差进行计算

，

根据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公告的景祥

Ａ

第二个运作

期利差设定为

２．００％

，

故

：

景祥

Ａ

的年收益率

（

单利

）

＝３．００％＋２．００％＝５．００％

景祥

Ａ

的年收益率以百分数形式表示

，

其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２

位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1日

关于大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

及基金转换转入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９００２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大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恢复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

申购） 及基金转换转入业务

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投资者需求， 保证基金

的平稳运作。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大成现金增利货币

Ａ

大成现金增利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９００２２ ０９１０２２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护大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曾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发布公告

，

宣布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起调整大成现金

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单个账户申购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基金转换转入金额累计应小于或等于

５００

万元

。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

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起取消大成现金增利货币

市场基金单个账户申购

（

含定期定额申购

）、

基金转换转入金额累计应小于或等于

５００

万元的

限制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

１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

免长途通话费用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2014年5月2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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